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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【2015】第 17 号 

 

 

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10月 20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

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，

现将意见反馈如下： 

    1、报告书显示，你公司 2015年 3月已将纺织业务相关房产及土

地转让予湖北迈亚毛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迈亚毛纺”或交易标的），

但尚未完成过户变更登记。请补充披露过户变更登记的后续安排，过

户变更登记的费用承担安排，如未能按时完成变更登记对本次资产出

售的影响及解决措施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2、请公司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26 号》（以下简称“26 号准则”）第十六条（四）要求补充披露交易

标的是否涉及诉讼、仲裁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

移的其他情况。 

3、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将纺织相关业务及资产负债注入迈亚毛纺时

是否进行了评估或估值，如有，请补充披露评估或估值的详细情况，

并补充披露与本次估值的差异及原因。 

4、报告书显示，你公司 2015年 3月将所属纺织业务债权债务整

体转入迈亚毛纺时，部分债务尚未取得债权人对债务转让的同意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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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补充披露未经债权人同意转让的债务金额，同时请补充披露如本次

交易完成后，如债权人就相关债务向公司主张权利时对公司的影响的

解决措施，公司控股股东是否有足够能力履行其所做出的“第三方就

本次交易前涉及的迈亚毛纺的债权债务（任何与毛纺业务相关的债权

债务）向蓝鼎控股提出主张时将无条件直接或协助迈亚毛纺偿还该债

务”的承诺。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5、报告书显示，估值过程中预测迈亚毛纺 2019年、2020年营业

收入增长率分别约为 3%，1%。请补充永续期收入及成本的预测过程

及假设，并结合对宏观经济、行业发展的假设及折现率的取值方法补

充披露增值率假设的合理性。 

6、报告书显示，交易标的估值过程中已预测 2015年 7-12月、2016

年交易标的将产生亏损，同时本次交易合同约定过渡期损益由上市公

司以调整交易价格的方式承担。请结合估值假设补充披露过渡期损益

由上市公司承担的合理性。 

7、请公司根据 26 号准则第二十五条要求补充对本次交易标的的

合理性及定价的公允性的分析内容。 

8、请就本次资产重组以迈亚毛纺完成债转股为前置生效条件之一

做特别风险提示。 

9、请补充披露交易标的扣非后的净利润指标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0月 28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   特此函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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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5 年 10 月 2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